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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19-026 

 

物产中大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

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

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2015年度本公司吸收合并浙江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集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 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25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物

产集团全体股东发行合计 1,204,297,688股股份，其中向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发行 746,664,567 股股份，向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集团）发行 457,633,121 股股份，发行股票价格 8.71

元/股。国资公司和交通集团以其合计持有的物产集团 100%股权认购本公司发行

的股份，自上述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之

日，物产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全部 309,997,543 股股份（含收购浙江物产金属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 500万股）予以注销，故此次吸收合并实际新增股份数为

894,300,145股股份。 

(2)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25 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煌

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迅投资）发行 16,696,621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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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物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国际）9.60%股权，发行股票价格 8.71

元/股。 

(3) 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25 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01,563,133股，发行价为每股

人民币 8.71元，共计募集资金 2,626,614,888.43 元。已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月 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发行

费用 852,668.25元后，此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625,762,220.18 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

资报告》（天健验〔2015〕424号）。 

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应支付的发行费用 852,668.25元，

已于 2015年 12月 1日以自有资金先行支付。本公司将该等金额自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在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3310010010120100604382 转入在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开立的自有资金账户

1202021309016288707。 

2. 2014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数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66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代销方

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05,479,452 股，发行价

为每股人民币 7.30 元，共计募集资金 1,499,999,999.60 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

用 27,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 1,472,999,999.60 元，已由主承销商第一创

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30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

户。另减除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相关费用 7,384,379.45 元后，此

次募集资金净额 1,465,615,620.1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149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 2015年度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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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发行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及发行股份购买物产国际9.60%的股

权，未募集货币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本公司有 2个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

户方 

开户银

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人

民币元） 

2018年

9 月 30

日余额 

备  

注 

浙 江

物 产

电 子

商 务

有 限

公司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杭州羊

坝头支

行 

1202020129900275552 250,000,000.00  

已

销

户 

物 产

中 大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浙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杭州

分行 

3310010010120100604382 2,376,614,888.43  

已

销

户 

  合  

计 
 

 
2,626,614,888.43   

2. 2014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本公司有 6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方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人民币元） 

2018年9月

30日余额 
备  注 

物产中大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95200155350000916 900,000,000.00  已销户 

物产中大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33106611001817021774

9 
572,999,999.60  已销户 

浙江中大元

通汽车云服

务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 

95200154800005813   已销户 

浙江中大元

通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平海支

行 

20000024239700000327

339 
  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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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大元

通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571905885210403   已销户 

浙江中大元

通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 

33106611001817021790

1 
  已销户 

合  计   
1,472,999,999.

60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及 2015 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2。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 2015 年募集资金项目中跨境电商综合服务

项目和 2014 年募集资金项目中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的实际投资总额少于承诺投

资额,原因系实施过程中，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本着合理、有效、节

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把控跨境贸易、软硬件设备、项目推广、仓储

物流设施采购、建设环节，合理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另一方面对公司各项资源

进行合理调度和优化，减少了部分项目支出，形成了资金结余。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 2014 年 8月 23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71,519.99 万元置换前期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与监

事会同意，第一创业摩根大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五)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 2015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无闲置的情况。 

2. 2014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闲置情况说明 

经公司 2014年 9月 22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对最高

额度不超过 4 亿元（含 4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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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浙江中大元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大租赁）和

浙江中大元通汽车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服务公司）分别实施。据此决议，

中大租赁以募集资金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平海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行购买理财产品，子公司云服务公司以募集资金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子公司中

大租赁和云服务公司合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 7.53 亿元，产品收益起止日期为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11 月，年化收益率为 2.1%到 5.9%，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产品均已到期收回，合计收到理财收益 4,660,661.11元。 

(六) 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 上述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确认结项，结余资金

2,089.81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经 2017 年 4 月 22 日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截至本报告日，该事项已处理完毕。 

2. 上述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确认结项，结余资金

2,506.05 万元（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经 2016 年 1 月 19 日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截至本报告日，该事项已处理完毕。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2014年及 2015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4。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一致。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的补充营运资金项目在实施后因不直接产生经济效

益而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后，物产集团主体已并入本公

司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

况说明 

1．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于 2015年 11 月 19日将

资金投入项目实施主体子公司浙江物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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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对物产电商的增资，物产电商的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

变更为 30,000 万元。根据募集资金到位开始计算，2016年和 2017年为建设期，

2017年 11月投入完成。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方案，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建设期 2 年，在项目

建设完成后，预计实现年均净利润 5,595.69 万元。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整个

项目计算期 6年，其中建设期为第 T+1年至第 T+2年，运营期为第 T+3 至 T+6年，

测算的净利润数据列示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T+1 年 T+2年 T+3 年 T+4年 T+5年 T+6年 

可行性研究报

告测算净利润 
1,174 2,192 3,556 5,582 8,610 12,461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最近三年一期）累计实现效

益 4,191.29 万元，低于承诺 20%以上主要系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资方案，公司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主要包括跨境电商出口和跨境电商进口两个业务，而实际

公司经营时，物产电商的跨境电商业务，除物产电商在开展外，其子公司也在开

展相关业务（例如全资子公司香港物产通有限公司跨境电商业务，“义乌通”平

台业务由子公司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物产企事通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办公用品等快消品销售以及部分跨境电商业务）。另外 2018年为建设期完

成后第 1年，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故导致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实际效益未达

到预计效益。 

物产电商净利润及开展上述相关业务的下属子公司 2016年至 2018年 1-9月

净利润列示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 年 1-9月 

物产电商  843.95   2,168.43   1,697.97  

香港物产通有限公司     367.60     1,728.18  
       

322.06  

浙江物产中大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 
     12.85    -1,774.48  

       

508.44  

物产企事通科技有限公司     223.06       565.17  
         

6.26  

2、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 

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的募集资金于 2014 年 7月到账，公司于 2014 年 8月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实施主体子公司云服务公司的自筹资金 3,165.3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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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根据募集资金投入开始计算，2014年和 2015年为建设期，2016 年 1月投入

完成。鉴于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已在 2014 年开始以自筹资金投入，实现效益自

2014年度开始计算。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方案，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建设期 2年，项目投资

到位后，预计实现年平均净利润 2,558.05 万元。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整个项

目计算期 6年，其中建设期为第 T1年至第 T2 年，运营期为第 T3至 T6年，测算

的净利润数据列示如下（单位：万元）： 

项  目 T+1年 T+2年 T+3年 T+4年 T+5年 T+6年 

可行性研

究报告测

算净利润 

140.60 2,098.00 2,473.53 2,560.43 2,615.40 3,042.90 

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截至 2018年 9月 30 日（最近三年一期）累计实现效益

2,182.04万元，低于承诺 20%以上主要系汽车云服务一期以原有元通电子商务平

台升级为核心，以汽车用品业务为基础，逐步实现汽车后服务各项资源的全面整

合，支持各 4S 店进一步完善服务，扩大汽车相关产品与服务的网上网下互动销

售，打造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汽车全服务网络平台。通过一期项目的实施，一方

面拓展公司现有销售渠道，借助云服务平台进一步增强汽车用品业务、二手车的

销售力度，为实现汽车后服务全产业链电商平台化做好铺垫；另一方面，有利于

促进公司逐步成为汽车行业全服务网络平台，获得外部服务收入。云服务公司在

实际经营过程中，一方面并未向浙江物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

元通）体系内的 4S 店收取导流的新车提成收入，主要的收入来源于汽车零部件

业务的收入；另一方面募集资金方案中的后服务业务中，汽车零部件业务主要在

子公司浙江元通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开展，二手车业务在子公司浙江元通二手车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2017 年，基于本公司下属经营汽车业务的一级

子公司物产元通的整体战略调整，上述云服务公司子公司股权已调整为由物产元

通直接持有，云服务公司不再直接持有上述公司的股权。目前，公司汽车后服务

的业务由物产元通整体统筹，不再直接由云服务公司统筹安排。汽车零部件业务

收入不足预期，以及整体经营构架的调整，导致云服务公司实际效益未达到预计

效益。 

云服务公司净利润及上述开展相关业务的物产元通下属子公司最近三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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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净利润列示如下（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 

1-9月 

云服务公司 54.90 311.03 1,815.87 0.24 

浙江元通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306.72   474.46   410.12   495.72  

浙江元通二手车有限公司

[注] 
 751.41   738.57   739.20   622.07  

注：二手车业务在浙江元通二手车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开展，故列示为

该公司合并净利润。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五、新增股份吸收合并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运行情况说明 

(一) 资产权属变更 

1.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物产集团与本公司已就该次吸收合并项下物产集团资产履行交割手续并签

署《资产交割确认书》，物产集团已经完成注销手续。 

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除西湖物资大楼的 1 处房屋尚未办妥过户手续外，

本公司已承继及承接物产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物产集团全资或控股一级子公司已全部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其股东

已经变更登记为本公司。尚未办妥房屋过户手续的西湖物资大楼系由原浙江省物

资局（7 家公司投资参建）和西湖区物资局联建，所占用土地不具备出让条件尚

未明确土地权属而无法取得房屋权属证书。对于上述无法办理过户的资产，国资

公司已于 2015 年 4 月做出承诺，针对业因瑕疵物业产生的经济支出或损失由其

在确认物产集团损失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进行一次性补偿，从而减

轻或消除不利影响。 

2．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煌迅投资持有的物产国际 9.6%股权 

煌迅投资与本公司已就该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就

资产交割结果进行了确认。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物产国际该 9.60%股权所有

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转为本公司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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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截至 2018年 9 月 30日，除对外转让控股子公司外，物产集团所属资产账面

价值未出现重大变化。 

对外已转让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单位名称 变动原因 转让时点 转让收益 

浙江物产良渚花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公开挂牌转

让 
2016.11.30  2,134.75  

杭州富塘假日之星酒店 转让 2016.11.14  468.50  

杭州泛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 2016.4.30  1,735.33  

杭州泛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 2016.4.30  371.09  

嘉荫森茂口岸有限公司 
公开挂牌转

让 
2017.12.20  -120.12  

浙江神华海运有限公司 
公开挂牌转

让 
2017.12.31  -1,174.03  

浙江物产民用爆破器材专营有限

公司 
转让[注] 2017.10.10 9,135.42 

浙江安吉金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公开挂牌转

让 
2018.5.1 9,519.81 

注：2017 年 9 月 12 日，本公司与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

集团）签订《民爆企业重组协议》，本公司以控股子公司物产民爆（即物产民爆

合并范围内所有子公司）的全部股权作为出资，与机电集团共同新设成立浙江新

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 

(三) 生产经营情况和效益贡献情况 

1. 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由于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后，物产集团主体已并入本公司无法单独核

算，故列示本公司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 年 9月 30日 2017 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9,938,132.07 8,594,380.75 7,657,117.72 

负债总额 7,243,542.08 5,958,052.46 5,282,428.09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2,207,883.23 2,194,067.58 2,015,658.39 

营业总收入 21,306,134.93 27,662,042.31 20,717,243.14 

营业利润 351,284.75 383,328.32 320,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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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354,722.91 382,581.16 330,521.5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82,594.96 223,484.75 215,432.36 

2.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煌迅投资持有的物产国际 9.6%股权 

物产国际财务数据列示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8年 9月 30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096,839.71 696,163.17 603,777.68 

负债总额 968,514.37 576,713.92 488,411.1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 
127,291.88 118,798.43 113,356.34 

营业总收入 3,938,627.58 5,002,731.28 3,013,906.83 

营业利润 31,009.41 22,720.63 16,159.05 

利润总额 31,029.52 22,820.41 15,664.12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2,541.71 17,195.06 11,729.26 

 

六、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中披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2015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4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2015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4．2014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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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1,322,100.1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320,231.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320,231.64 

2017年：1,470.11 

2016年：16,013.52 

2015年：1,302,748.0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项目 

跨境电商综

合服务项目 
25,000.00 25,000.00 23,131.47 25,000.00 25,000.00 23,131.47 -1,868.53 2017.11 

2 
补充营运资

金项目 

补充营运资

金项目 
237,576.22[注 2] 237,576.22[注 2] 237,576.22 237,576.22[注 2] 237,576.22[注 2] 237,576.22 － － 

3 
吸收合并物

产集团 

吸收合并物

产集团 
1,059,523.95 

[注 3] 

1,059,523.95 

 [注 3] 

1,059,523.95 

 

1,059,523.95 

 [注 3] 

1,059,523.95 

 [注 3] 

1,059,523.95 

 

－ － 

4 
发行股份购

买物产国际

9.6%股权 

发行股份购

买物产国际

9.6%股权 

－ － 

[注 1]：该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发行费用 4,047.37万元。 

[注 2]：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已扣除发行费用 85.27万元。 

[注 3]：该发行股份事项承诺投资金额未扣除发行费用前为 1,063,486.05 万元，包括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1,048,943.29万元及发行股份购买物产国

际 9.6%股权 14,542.76万元，本次发行费用 3,962.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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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4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146,561.5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44,646.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44,646.01 

2016年：334.28 

2015年：10,990.01 

2014年：133,321.7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汽车金融服

务项目 

汽车金融服

务项目 
120,000.00 120,000.00 120,243.42 120,000.00 120,000.00 120,243.42 243.42 2015.02 

2 
汽车云服务

项目一期 

汽车云服务

项目一期 
30,000.00[注 2] 30,000.00[注 2] 24,402.59 30,000.00[注 2] 30,000.00[注 2] 24,402.59 -5,597.41 2016.01 

[注 1]：该募集资金总额已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27,000,000.00元及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相关费用 7,384,379.45元。 

[注 2]：该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未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27,000,000.00 元及律师费、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相关费用 7,384,37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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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5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最

近三年一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9月 

1 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 
5,595.69 

[注 1] 
266.00[注 2] 703.29[注 2] 1,807.03[注 2] 1,414.98[注 2] 4,191.29 否[注 3] 

2 补充营运资金项目 － － － － － － [注 4] 

3 吸收合并物产集团 [注 5] 20,385.3[注 5] 215,432.36 223,484.75 182,594.96 641,897.37 － 

4 
发行股份购买物产国际

9.6%股权 
[注 6] 2,049.2[注 5] 11,729.26 17,195.06 22,541.71 53,515.25 － 

[注 1]：该承诺效益 5,595.69万元，系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实现的年均净利润。 

[注 2]：本公司对物产电商增资款于 2015年 11月 19日到位，故 2015 年 12月为募集资金效益计算期。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列示实际效益系

按物产电商净利润考虑募集资金增资款 2.5亿元与注册资本 3亿元的比例后计算得出。 

[注 3]：因跨境电商综合服务项目部分业务在子公司开展，且仍处于市场开拓阶段，故尚未达到预计效益，详见本报告正文三（三）1所述。 

[注 4]：补充营运资金项目不计算效益。 

[注 5]：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及发行股份购买物产国际 9.6%股权，无承诺效益。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后，物产集团主体已并入本公司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列示的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注 6]：本公司吸收合并物产集团及发行股份购买物产国际 9.6%股权于 2015年 9月完成，故此处列示 2015 年 10-12月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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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4 年度募集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 

 

编制单位：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一期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最近

三年一期）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1-9月 

1 汽车金融服务项目 12,880.33[注 1] 3,187.10[注 2] 7,456.49[注 2] 16,732.13[注 2] 15,577.07[注 2] 42,952.79 是[注 3]  

2 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 2,558.05[注 4] 54.90[注 5] 311.03[注 5] 1,815.87[注 5] 0.24[注 5] 2,182.04 否[注 6]  

[注 1]：该承诺效益 12,880.33万元，系项目投资到位后预计实现的年平均净利润。 

[注 2]：汽车金融服务项目实际效益是以中大租赁报表数据为基础，以资金平均占用为权重计算归属于汽车金融服务项目的融资租赁业务效益，

以资产价值占比为权重计算归属于汽车金融服务项目的经营租赁业务效益。 

[注 3]：汽车金融服务项目于 2015 年 1 月投入完成，项目周期通常为 18-24 个月，故 2015 年至 2016 年效益尚未体现，2016 年效益逐步体现

并开始放大，2017年公司对汽车类融资租赁市场看好，进一步扩大投放规模，故 2017年大幅度增长。目前汽车金融服务项目已经达到预计效

益。 

[注 4]：该承诺效益 2,558.05万元，系项目投资到位后预计实现的年平均净利润。 

[注 5]：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实际效益即为云服务公司净利润。 

[注 6]：因汽车云服务项目一期仅开展了汽车零部件业务和车家佳平台业务，同时部分业务在子公司开展，故未达到预计效益，详见本报告正

文三（三）2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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